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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852-6147-7033  Tel:86-755-2535-3546  Fax: 852-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sg  www.ycec.pk & www.ycec.net  Email: lzm@ycec.sg or lzm@ycec.net lzm@ycec.pk 
 

Respectable 
觀塘裁判法院 署主任 

鄭少雄裁判官 
Dear Sir: 

九龍觀塘鯉魚門道 10 號

觀塘法院大樓二樓

Tel: 2677-8373 2772-9230 
Fax: 2347-4595

  本人林哲民, D188015(3) 及 KTCC 1674/2023 被告人、或興業街永興工廈 13/F C-4室的業主。 
   由於如上此案来自永興工廈宜高物業管理造假有“賣樓令”的物業行劫已超级嚴重！ 

因此也在 www.ycec.sg/DCMP254/230901.pdf 可見的，本被告人也要去信原定在第一庭由閣
下聆訊的裁判官您，就已清楚告知本受害業主始於 2023.1.10日可回港後也非 999報案不可，
其後的觀塘警處報案室也確認批準：『如管理處宜高物業不在 2023.1.19 日前有将“賣樓令”
的法官判決書在本 13/F C-4室門前貼上，即本業主就有權叫人開鎖！』！  

但其後的觀塘警處報案室反可接纳宜高物業反侵房產權的報假案，再由 KTCC 1674/2023起
訴本業主損壞其價值也只港幣$100元、也反可被公訴的刑事損壞罪？  

因此，本也要在上此信中告知：早在 www.ycec.sg/DCMP254/230822.pdf 可見的本人也要於
2023.8.22 日去信貴登記處及第一庭就已正式通知您：本受害被告人也非“否認控罪＂不可，
且有權根據﹤裁判官條例﹥O.7E.規則再依指明的 O.8.規則要求儘快發出聆訊傳票！   
且本也在此信中告知如附件 1.給警務處長信中所述的如上造假有“賣樓令”行劫本物業

資產此第三怪招的前後因由，及也告知千年不變人人必用本兩大免疫屏障的醫學發明只要一

用任何瘟疫也將永世全無且也尽知全球早已感恩尊称本為東方第一聖人，且也告知如在

ycec.sg/HK/230407.pdf可見的本也要去信盧寵茂醫衛局長勸其首先要将本兩大免疫屏障的廣介
市民，即包括所有貴裁判院職工在内的全港公眾生命利益在前不可再殺人害民為快，且也要

清還尚欠本有 45 億港幣的專利費！ 因此也要勸警務處長其不要再听令江澤民在港惡勢力指
揮下的特首辦才可維護法治社會的基本秩序也由此而来！  

但也在 ycec.sg/DCMP254/230830b.pdf 可見的杜惠敏書記長於 2023.8.30日的回覆詐稱指“是
警方以檢控方式，傳票並不適用”，因此也在 ycec.sg/DCMP254/230831.pdf 可見的本也要去信
劉淑嫻裁判官及杜惠敏書記詳列 O.7E. 法規全文駁其顛倒法規問是非！  

因此，本也要於 2023.9.01 日去信中告知：不按規律辦事的警棍特首特工必也在密謀如何
阻止本被告人於 2023.9.05日可到貴裁判院第一庭出席聆訊時，就有個借口可讓鄭少雄裁判官
您當庭可違規懲罰本被告人作出裁定的警棍陰謀手段也就在此顯露無疑，是否？  

 但必然是有見本去信後尚有良知的鄭少雄裁判官您就拒绝亂判，因此原定 2023.9.05日要
到第一庭出席由您也非劉淑嫻就改劉綺雲裁判官聆訊,但也在 ycec.sg/DCMP254/230905.pdf 可

見的本於當天也要去信劉綺雲裁判官駁其就想騙我當庭“同意認可”由觀塘警處派發的『刑

事損壞』起訴通知書，但本人就仍不上當回答“不認可”，尽管其極端神魂失落不满，也要當
庭恐嚇如再大聲就可判我坐牢！ 但本也非提出“否認控罪”不可，其後也被當庭認可！ 

因此，本被告人也有基本人權要求劉綺雲裁判官也該根據《裁判官條例》O.7E(1) 規則，
再儘快依《裁判官條例》O.8.規則發出聆訊傳票！ 

但在 ycec.sg/DCMP254/230912.pdf 可見的劉綺雲裁判官於 2023.9.12日的回覆就指：「2023.9. 05
日是案件的首次提訊，控方在庭上申請被告人無須答辯押後案件以索取法律意見。故依照程

序，法庭傳譯員於庭上向閣下讀出控罪後閣下確認明白控罪內容。就傳票的事項，法庭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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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8. 30日致函回覆閣下。如有任何疑問請自行索取法律意見。」顯然更已無法無天！ 

且如律政司的檢控守則 5.4已指明要有充分證據才可由律政司長根據《裁判官條例》規則
認簽後才可提出 KTCC 1674/2023本案可公訴立案的刑事損壞罪的檢控，是否？  

難道劉綺雲裁判官也可當庭認定控方不必提供可公訴的事實證據？顯然有違司法公正！       
因此也在 ycec.sg/DCMP254/230918.pdf 可見的本受害被告人也去信以 1.-2.段駁斥劉綺雲裁判
官不當回覆，也指明劉綺雲及劉淑嫻两裁判官均早知包括其子孫後代的全球人人千年必用本

两大免疫屏障發明也早就尽知全港法律等界、及全球各大學，因此早在 3年前的歐美民間均

要尊称本為東方第一聖人的事實根據，但两裁判官不懂謝恩事小，總不該可詐稱《裁判官條

例》有“警方以檢控方式提出,傳票並不適用” 的法規存在, 是否？  
特别是劉綺雲裁判官的回覆也反可再詐稱：“如有任何疑問請自行索取法律意見。” ，因此
本也要在此信中也告知：即自李國能終院起的法律界均無人可為本對手也在本 www.ycec.sg or 
ycec.net 兩網站中均有歷史記錄可查，但两裁判官竟還可當本這東方第一聖人的法律知識一
無所有, 難道不怕給人笑話比街邊騙徒還不如？是否？  

特别是劉綺雲裁判官如上的回覆已令其職業道德徹底沉淪, 因此也務必告知也要副件給

司法機構梁悅賢政務長跟進處理, 即不可讓觀塘裁判院也要司法公正無存！ 

因此，也要敬請其立即回覆：如有“警方以檢控方式提出,傳票並不適用”的法規何在？

否則，劉綺雲裁判官也該立即根據《裁判官條例》O.7E(1) 規則，再依 O.7E (2)指明的 O.8. 規
則儘快發出聆訊傳票！ 也即蒼天有眼睇, 也要勸其不可再違規犯法，是否？  

但也在 ycec.sg/DCMP254/230925.pdf 可見的第一庭鄭少雄裁判官您已職升為觀塘裁判署主

任，但您的回覆仍如前杜惠敏書記長於 2023.8.30日的回覆詐稱指“是警方以檢控方式，傳票
並不適用”，難道已升官為署主任的鄭少雄裁判官您就不用回覆：如有“警方以檢控方式提

出,傳票並不適用”的法規何在？ 也難道可隨時違規犯法蒼天冇眼睇？是否？  

也因在前的本去信也已告知： 這也正是仍可在特首辦深入淺出的江澤民其“特務治港”

的勢力也要插手到貴裁判院企图叫杜惠敏書記長及第八庭劉淑嫻裁判官不得認可本被告人有

權根據第 7E(1)條在前提交“擬否認控罪”書面通知，⋯如此就有個借口可讓鄭少雄裁判官您
當庭可違規懲罰本被告人作出裁定的警棍特首其陰謀手段也就在此顯露無疑，是否？  

特别是在 ycec.sg/DCMP254/221026.pdf 或 ycec.sg/DCMP254/221129.pdf 可見的去信也令律政

司長已早知造假有“賣樓令”但判決書全無再行劫本物業資產的前後因由！ 

難道也明知“賣樓令”判決書全無的林定國律政司長就可違對公眾利益的承諾，即已可公

訴由土地註冊處長及觀塘執達吏的配合本案的永興工廈宜高物業管理合伙行劫本物業？ 

即前也告知今以“特務治港”可在特首辦深入淺出，李家超為特首「武官」治港時代將令

香港走上自閹之路的評論也多可見！ 如也在 ycec.sg/DCMP254/230227.pdf 的去信警務處長中
可見也有本在先報案上門的警員也要告知要找特首辦才可解決此惡對本人，且也讓我聽到警

棍特首以繼任多2年的警務處長為誘令正當處理的將軍澳投訴科也要逃之遙遙！即今也為署

主任有利後的鄭少雄裁判官您才敢替代劉綺雲裁判官又有如上的不當回覆，是否？  

難怪習中央也早要下令追查特務組織何來！也就因《港區國安法》48-61條更涉及駐港國安
公署有監督港特首的職責， 因此也要馬上更換中情辦高官董經緯為署長也均有報見！ 
也因做乜都得的警棍特首其獨裁心態下的各類非法的妖魔手段已令香港大都會突變為

“大力會”令一國兩制的法制基礎及基本法的國際面孔盡失， 因此，如今的本信也要副件中

聯辦轉董經緯署長、夏寶龍主任及習中央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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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是已獲誘高升為觀塘裁判署主任的鄭少雄你也要立即回覆：“警方以檢控方式提
出,傳票並不適用” 的法規何在？  不可再缺德踐踏被告人的基本人權, 是否？  
否則，也該立即下令根據《裁判官條例》O.7E(1) 規則，再依O.7E (2)指明的O.8. 規則儘快

向KTCC 1674/2023 各方發出聆訊傳票！是否？  

也即如署主任的鄭少雄你可以此改過自新，也才可免令觀塘裁判院突變為無法無天的警棍

土匪王朝的禍狼之地，否則也要馬上辭職，且也更要主動向董經緯署長交代，是否？  

也因本被告人在觀塘興業街 14-16號永興工業大廈 13/F C-4室的業權已被觀塘警處庇護下
的宜高物業以造假的賣樓令搶劫一空只好外遷, 如有書信或傳票的接收地址已改為： 

香港英皇道 989號新威園大厦 e座 601室 Tel: 6147-7033  Fax: 3007-8352 
  謹此, 本信 3頁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30929.pdf 可見，也盼立即傳真回覆！ 

2023年 9月 29日      

                                                 KTCC 1674/2023  被告人 
興業街永興工業大廈 13/F  
C-4室的業主受害者 

林哲民   
 
副件给                                        

終院張舉能首席法官     Tel: 2123-0123  Fax: 2121-0300 
律政司長辦公室         Tel：3918-4111 3918-4099  Fax: 39184119  39028638  39028347 
司法機構梁悅賢政務長   Tel: 2123-0143 Fax: 2869-0640 
中聯辦鄭雁雄主仼轉習中央、董經緯署長 

及夏寶龍主任           Tel: 2831-4333  Fax: 2572-0182 
 

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
lzm@ycec.sg 21210300 9/29/2023 6:48:36 PM 3:16 3 
lzm@ycec.sg 25720182 9/29/2023 6:51:36 PM 3:0 3 
lzm@ycec.sg 28690640 9/29/2023 6:51:36 PM 3:4 3 
lzm@ycec.sg 23474595 9/29/2023 6:53:37 PM 2:56 3 

 
律政司長 仍全面設定拒收 

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
lzm@ycec.sg 39184119 9/29/2023 6:59:07 PM 0 3 
lzm@ycec.sg 39028347 9/29/2023 7:53:41 PM 0 3 
lzm@ycec.sg 39028638 9/29/2023 7:56:12 PM 0 3 
lzm@ycec.sg 39184119 9/29/2023 7:58:12 PM 0 3 

 
 
 
 
 
 
 

  
 
 

 


